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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标准《智能工厂评价通则》编制说明 

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 

2022年 4月，根据“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2年第一批推荐性

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”（国标委发〔2022〕17号）的安排，

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负责起草《智能工厂评价通则》，本文件由工业和

信息化部（电子）归口，标准计划号为： 20220106-T-339。 

（二）主要起草单位和工作组成员 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、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

华东分院、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、浪潮通用

软件有限公司、大连理工江苏研究院有限公司、中国质量认证中心、上海智能制

造功能平台有限公司、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

限公司、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海东方申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、暨南大

学、北京无限互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、山西华益慧联科技有限公司、上海工业自

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、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、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

院、中国仪器仪表学会、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大连理工大学、杭州和

利时自动化有限公司、广东精工智能系统有限公司、安徽电信规划设计有限责任

公司、建筑材料工业信息中心、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、成都秦川物联网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四川成焊宝玛焊接装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、珠海市长陆工业自

动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、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、冶金工业信息标准

研究院、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、瑞立集团瑞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、中国石油

化工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、广域铭岛数字科技有限

公司、苏州阿普奇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、深圳市冠智达实业有限公司、杭州华聪

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、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、杭州安脉盛智能技术

有限公司、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、中机第一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、安脉时

代智能制造（宁德）有限公司、山西通创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、中船重工鹏力

（南京）智能装备系统有限公司、北京邮电大学、国机工业互联网研究院（河南）

有限公司、美云智数科技有限公司、华中科技大学、中车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、

山东方垠智能制造有限公司、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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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、昆山同日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、西北工业大学、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、青

岛星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、沈阳飞机工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东方电气集团东方

汽轮机有限公司、中煤北京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、深圳市前海中软信息技术有

限公司、四川航天中天动力装备有限责任公司、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、通

号（长沙）轨道交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、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、桐昆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荣嘉医疗科技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深圳市携客互联科技有限

公司、蚌埠凯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、中移（上海）信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、深圳

市双合电气股份有限公司、河北鑫泰轴承锻造有限公司。 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何宏宏、郭楠、韩丽、焦国涛、程雨航、徐明慧、俞文

光、郎俊奇、徐同明、刘永生、张艾森、邹灵浩、王宏源、赵学良、于美梅、胡

成林、闫理跃、丁强、张贤根、刘勇、梅军、屈挺、索寒生、黎兴宝、李晓彬、

郑树泉、张向、侯海云、侯奇利、龚萍、张保刚、林洺锋、史彦军、李昱、沈卫

明、宋军华、严涵琦、赵义正、韩冬阳、于春花、梁永增、张瑞海、王梦、吴海

广、薛军利、刘东庆、张剑、凌见君、葛永新、郑伟波、余和青、何晓东、逯兆

庆、吴耀华、陈光资、郑舒阳、王瑜、楼阳冰、刘斓冰、孙东锋、严野、黄振宇、

倪军、温天哲、高国明、陈义友、魏晓刚、王瑞锋、李明星、周威、谢书鸿、方

谦松、陈士英、苏则驰、许燕辉、叶坤、熊冠楚、苏则驰、钟可祥、余涌、姚万

军、张映锋、孙延伟、郭伟杰、张永亮、赵铁军、吴开富、范东宇、余家华、冀

胜利、张志伟、张剑峰、刘向铮、熊建坤、赵永宣、李广府、刘向、侯丽华、徐

健、孙如钢、王宏伟、蔡顶伦、马彪、杨志伟、苏海、李金贵。 

（三）主要工作过程 

本文件编制的主要工作过程包括： 

1.2022年4月：确定本文件获批立项后，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确定了

标准责任人及参与人员，联系已有参编单位，初步组建了标准编制组。 

2.2022年5月：向社会公开征集标准参编单位，广泛邀请科研院所、大学院

校、企业等标准利益相关方加入标准编制组。 

3.2022年6月：在腾讯会议召开了标准草案研制启动会，共计70多家单位组

成标准编制组，就标准的标准化需求、对象、技术框架、核心内容等进行了确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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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已有标准草案提出了修改建议，并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，会后形成标准草案

v2.0版。 

4.2022年9月：召开第二次标准草案线上研讨会，项目组就标准草案整体技

术框架和核心内容进行了研讨，并商议下一步工作计划，会后形成标准草案v3.0

版。 

5.2022年10月：召开第三次标准草案线上研讨会，项目组对前期内容进行了

汇总，并对各章节标准草案文本进行讨论，给出完善意见，会后形成标准草案v4.0

版。 

6.2023年2月：召开中心标准内审会。内审专家对标准结构、评价内容相关

技术内容提出了意见，根据专家意见对相关标准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，形成了《智

能工厂评价通则》征求意见稿。 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

1、标准编制原则 

本文件属于智能制造标准体系中基础共性的评价类标准，以自主编写的方式

完成，按照GB/T 1.1-2020进行编写。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： 

a）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保持一致，促进智能工厂智能化转型升级； 

b）与已发布的《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》《智能工厂通用技术要求》等

标准协调一致； 

c）本文件要求指标的设置在国内行业实际应用水平基础上，兼顾科学性、

引领性、先进性和可操作性。 

2、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

本文件以《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（2021版）》的建设内容的“关

键技术——智能工厂”为依据，提出了从智能工厂的设计、生产、管理、物流等

方面提出定性评价指标，同时，还从资源指标、技术指标、绩效指标等3个方面

提出了既涵盖过程又涵盖结果的定量评价指标。最后，提出了兼顾过程和结果的

智能工厂评价方法。 

3、解决的主要问题 

本文件主要解决以下主要问题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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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）解决智能工厂评价缺乏统一依据的问题。智能工厂作为智能制造的重要

载体，近7年来已经建成了一批智能工厂，各地也开展了数字化车间、智能工厂

遴选，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，本文件的研制将解决这一问题。 

b）解决缺少定量分析指标的问题。目前尽管已经发布了《智能制造能力成

熟度模型》《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方法》等评价标准，但是在能力评估工作

中我们也发现了此套标准适合于评价大体量的企业，而针对中小型企业或者是单

纯的生产型企业不适合，更适合通过定性分析制定顶层规划，本文件在兼顾过程

的同时，提出了体现智能化过程和管理结果的评价指标，并通过计算给出智能工

厂的发展指数。 

三、主要试验[或验证]情况分析 

本文件前期基于 NQI 项目《智能、绿色制造认证评价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》

项目，对联合单位沈阳海尔电冰箱有限公司、深圳市富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进

行了验证，并根据验证结果，对评价内容和评价指标完成了修改。 

四、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

本文件不涉及专利。 

五、产业化情况、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

智能工厂作为智能制造的重要载体，从 2021 年起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已连续

2 年开展了智能工厂试点示范遴选，江苏、山西、安徽等省市都在开展数字化车

间、智能工厂的诊断和遴选工作，因此产业化需求旺盛，依托前期 NQI 专项的

认证诊断工具，已为山西 100 多家企业提供了诊断服务。项目组中不仅有龙头企

业，也有不少中小企业积极参与标准研制，同时，标准编制过程中，应用标准在

山西、苏州、北京等地的诊断中进行了推广应用。通过本文件的研制，将为各地

智能工厂诊断和遴选提供技术支撑，促进地方和行业智能工厂的发展，实现智能

工厂降本增效、低碳环保等目标。 

六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

本文件未等同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，在标准制定过程中，充分研究

了国外关于智能制造能力建设方面的研究报告、论文等成果，总结形成了符合我

国国情的智能工厂评价方法。 

七、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

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。 



国家标准报批资料 
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无。 

九、标准性质的建议 

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。 

十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
建议标准发布后尽快进行宣贯和应用推广。 

十一、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

无。 

十二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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